宜蘭縣凱旋國民中學辦理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作業要點

1、 依據
1、 教育部「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升學實施方案」

2、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3、 宜蘭縣國民中學學生免試升升高中職及五專實施要點

4、 宜蘭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2、 目的

1、 降低學生升學壓力，輔導學生適性發展

2、 維護弱勢族群，尊重學生基本學習權，強調學生受教權

3、 鼓勵就近入學，兼顧社區均衡發展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4、 重視五育均衡發展，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

3、 對象

1、 本校九十八學年度起應屆畢業學生

2、 本校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規定之學生

4、 辦理方式

1、 成立「免試升學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工作小組），本工作小組成員11人，以每年8月至次年7月為任期，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擔任總幹事，其成員含下列代表： 

（1） 處（室）主管2人

（2） 教師或教師會代表4人

（3） 家長會代表3人

2、 工作小組職掌

（1） 研訂本校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作業方式

（2） 研訂本校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在校表現採計方式
（3） 審核本校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名冊

（4） 督導教務處辦理學生免試升學分發作業

3、 強調探索與自我了解，落實學生生涯輔導機制，建立完整成長歷程檔案。

4、 由本校教務處彙整學生申請之相關資料，依各高中職提供之名額及工作小組所審核通過之在校表現採計方式，辦理分發作業。
5、 在校表現採計模式

  本校得依實施要點及作業要點，薦送學生至高中職及五專。符合下列推薦條件之學生得向學校提出薦送申請。其模式如下：
1、 推薦條件： 

(1)  推薦高中條件：應屆畢業生須至少五學期就讀本縣學校。

(1) 各學習領域【七大領域】定期評量成績總平均皆達80.0分以上（含80分）。

(2) 無記過以上懲處。

(2)  推薦高職及五專條件：應屆畢業生須至少五學期就讀本縣學校。

(1) 各學習領域【七大領域】定期評量成績總平均皆達70.0分以上（含70分）。

(2) 無記過以上懲處。

2、 在校成績計算方式：

(1) 採計學習領域別：七大學習領域，包括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綜合活動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2) 成績計算：

(1) 各學期各學習領域【七大領域】定期評量學期成績
＝各次定期評量總分÷定期評量次數

(2) 各學習領域【七大領域】定期評量成績總平均
＝前5學期各學習領域【七大領域】定期評量成績總分÷5（學期）
(3) 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採四捨五入進位法。

3、 薦送方式：各校申請推薦人數大於薦送額度人數時，由各該校採公開抽籤決定錄取。倘校內薦送人選於抽出後，未送達高中職端前決定放棄，遞補人選及名額，將擇期辦理公開抽籤決定之。
4、 備註說明：
(1) 每位學生限推薦申請一校。
(2) 免試升學之「薦送入學」與「申請入學」不得重複申請。
6、 作業期程及工作配當表

	實施日期
	作業項目
	主辦處室
	協辦處室
	備註

	98年10月30日前
	成立「免試升學工作小組」
	
	
	

	98年11月9日前
	研訂本校作業規定暨「在校表現採計方式」
	教務處
	輔導室
	

	98年11月10日前
	本校作業規定報主管機關備查
	教務處
	
	

	98年11月17日前
	公告本校作業規定
	教務處
	
	

	98年11月30日前
	辦理學校說明會(學生)
	教務處
	輔導室
	九年級

	98年11月30日前
	辦理學校說明會(家長)
	教務處
	輔導室
	九年級

	98年12月25日前
	架設免試升學宣導網站
	教務處
	
	

	99年1月23日前
	加強學生生涯輔導與宣導工作
	輔導室
	
	

	99年3月上旬
	輔導畢業生填寫申請書
	輔導室
	
	3月訂為各校生涯輔導月

	99年3月中旬
	繳交學生申請書
	教務處
	
	

	99年3月26日前
	公開分發作業，並公告初核名單
	教務處
	
	如作業時間充裕，可辦理第二次分發作業(確切日期依各高中職端公告日期為主)


7、 分發作業流程


8、 本作業要點送縣府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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